关于对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65号建议的答复

吴海代表：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关于做大做强巴彦淖尔市地方品牌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您提出“市商务部门组织、动员、指导全市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逐级申报参评自治区级、国家级的老字号命名，助力地方品牌的提档升级”的建议。市商务局为进一步推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老字号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民族自主品牌中的优势和在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市商务局积极推动老字号示范创建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指导企业有序开展“老字号”品牌复核和申报，提升“老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2024年推荐内蒙古隆兴昌酒业股份公司（注册商标：隆兴昌）获得第七批“内蒙古老字号”称号。2025年3月，推荐了内蒙古佘太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乌兰布和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第八批内蒙古老字号称号，并对前六批内蒙古老字号（5家）进行了复核。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6家企业获得“老字号”称号，其中“中华老字号”企业2家，分别是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商标：河套）、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河套）；“内蒙古老字号”企业4家，分别是杭锦后旗和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商标：黄河湾）、五原县汇元方大酒店（注册商标：汇元方）、内蒙古刘金喜熏鸡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刘金喜）、内蒙古隆兴昌酒业股份公司（注册商标：隆兴昌）。
下一步，我局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市委、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和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摸排深挖拥有38年以上品牌历史的企业，建立“老字号”储备企业数据库，掌握储备企业生产经营、品牌建设情况，指导储备企业了解“老字号”品牌创建相关要求，提前做好申报“老字号”称号准备。制定“巴彦淖尔市老字号”评选办法，开展“巴彦淖尔市老字号”评选工作，促进传承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企业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老字号在全面促进消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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